
郊区检察院二O一五年决算公开文字说明
1、 单位概况
检察院主要职责是：一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报告工作，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。二是依法对贪污案、贿赂案、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、渎职案以及其他刑事案件进行侦查。三是对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审查批捕、提起公诉。四是开展民事、经济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。五是依法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。六是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、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诉。七是受理公民控告、申诉和检举。八是受理对贪污、贿赂等犯罪的举报。
我院现有在编在职人员53人，32人退休，临时聘用人员26人。
我院下设17个科室。分别为政工科、办公室、纪检、反贪局、反渎职侵权局、民事行政科、侦查监督科、公诉科、职务犯罪预防科、检察技术科等。 
     二、单位决算情况说明
1、收入情况

我院今年共收入1269.90万元，比上一年增加35%。拨入款项中人员经费414.16万元，对个人或家庭补助168.70万元，经费88.70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0%。项目收入581.10万元。其中转移支付收入200万元，比上一年减少9%。今年增加了住房公积金收入17.64万元。 
2、支出情况

（1）、我院今年共支出1270.30万元，比上一年增加35%。经费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414.16万元,对个人或家庭补助168.70万元,商品和服务支出88.70万元，比上一年减少10%。, 项目支出581.10万元。其中转移支付收入200万元，比上一年减少9% 。
（2）本年度维护费支出73.79万元。主要用于房屋的维护及办公设备的维护。
（3）本年度发生司法求助费0.6万元，此笔款项专门申请财政拨款。
转移支付支出200万元。其中办案费82万元，装备费118万元。
（4）本年度一般行政管理中用车支出107.5万元。实际为执法执勤用车购置。
（5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中“奖励金支出20.34万元”。此项支出是依据黑人社【2013】16号文件。
3、资产负债情况

我院今年的资产总额为1642.65万元。固定资产1640.32万元,比上一年增加13%,增加的原因是我院去年处置报废固定资产。
4、购置3台公务用车，经费支出107.5万元。

5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2台，保有量及运行费支出49.19万元。

6、无公务接待费。

7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：

2015年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72.63万元，比2014年减少130.37万元，降低64%。主要原因是办案差旅费及维护费的减少。

8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

2015年本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25.49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98.29万元，政府采购工程支出24.6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.6万元。
9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

截止2015年12月31日，本单位共有车辆12辆，其中，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1辆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辆。
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检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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